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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住建厅《关于做好2022
年度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
工作的通知》（鲁建培注函〔2022〕1
号）文件要求，现将滨州市二级建造
师考试报名工作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报名组织
本次报名全部采取网上报名、

网上资格审查，不再进行线下现场
审核，考生可通过个人报名系统查
询审核状态。考试报名采取属地化

管理，具有滨州市户籍、或持有滨州
市居住证（有效期内）、或现工作单
位注册地在滨州市的人员方可报名
参加考试。

二、时间安排
（一）网上注册、报名时间：3月

24日9:00—3月31日17:00。
（二）资格审核时间：3月24日

9:00—4月1日17:00。
（三）网上缴费时间：4月2日

9:00—4月8日17:00。

（四）网上打印电子票据时间：
缴费完成24小时后，即可打印电子
票据，截止时间为6月5日24:00。

（五）准考证打印时间：报考人
员需登录“山东省建设从业人员管
理系统”打印准考证，打印时间：6月
6日9:00-—6月12日9:00。

三、有关要求
（一）各县（市、区）主管部门应

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引导考生做好
报名工作。按照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要求，及时通知所辖企业的报考人
员按系统提示进行个人帐号注册和
资料上传。

（二）市住建局未授权任何单位
和组织从事代理报名、资格预审或
者培训工作，请各有关单位和报考
人员注意，谨防上当受骗,以免影响
正常报考工作。

（三）3月24日-3月31日报名
期间，非特殊情况，请勿咨询、办理
二级建造师注册等事宜；

（四）因考试报名时间集中，咨询
电话会存在呼入困难的情况，请广大
报考人员认真阅读报名通知，优先使
用微信客服自助查询和咨询。

（五）请广大报考人员务必认真
阅读省住建厅工作通知、报名流程
和注意事项。

四、联系方式
咨询、投诉电话：
0543-3066980
微信客服：

请优先使用微信客服自助查询和咨询

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3月22日

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2022年度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滨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7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滨自然资规告字[2022]5号

编号

2022-B009

2022-B009地块：该地块按规划应配建1个班，30个学位的幼儿园，竞得者须按应配建规模出资222.15万元与周边小区联合配建幼儿园。另须严格按照《梧桐二路以南、凤凰二路以西地块（用地面积12647平方米）房

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滨区建函字〔2022〕1号）要求，完成装配式建造并完成党群服务站、社区工作服务用房、养老服务用房、换热站等公建配套设施的配建和移交，配建设施的具体位置和规模须在规划设计

方案中予以明确。

2022-K002

2022-K003

2022-K004

2022-K005

2022-K002至2022-K005地块：4宗地作为一个标的挂牌出让，须按照已批复的规划设计方案建设，挂牌起始价和竞买保证金为7459万元。

2022-K011

2021-G032

2021-G032地块：该地块按规划应配建2个班，60个学位的幼儿园，竞得者须按应配建规模出资444.3万元与周边小区联合配建幼儿园。另须严格按照《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关于拟出让地块建设条件

的意见》（滨州高新区综合执法局〔2021〕35号）要求，完成装配式建造并完成党群服务站、社区工作服务用房、养老服务用房、换热站等公建配套设施的配建和移交，配建设施的具体位置和规模须在规划设计方案中予

以明确。

不动产单元号

371602104158

GB00071

371602111045

GB00034

371602111026

GB00054

371602111045

GB00015

371602111045

GB00037

371602111045

GB00139

371602113002

GB00262

土地位置

滨北办事处梧桐二路

以南、凤凰二路以西

长江五路以北、渤海

二十路以西

长江五路以北、渤海

二十路以西

长江五路以北、渤海

二十路以西

长江五路以北、渤海

二十路以西

长江四路以北、渤海

二十路以西

高新区新五路以北、

高新区中学以西

出让面积

（平方米）

12647

15198

3951

6962

4056

4256

21975

土地用途

住宅

商服

商服

商服

商服

商服

住宅

出让年限

70

40

40

40

40

40

7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大于1且不大于1.8

不大于1.3

不大于1.3

不大于1.3

不大于1.3

不小于1.5且不大于2

大于1且不大于1.8

建筑密度

不大于28%

不大于30%

不大于30%

不大于30%

不大于30%

不大于35%

不大于25%

绿地率

不小于30%

不小于35%

不小于35%

不小于35%

不小于35%

不小于20%

不小于35%

增价幅度

（万元）

10

50

10

50

起始价

（万元）

2166

3757

977

1722

1003

1090

414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166

3757

977

1722

1003

1090

4143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及已购买滨州市区土地而未

交清土地出让金或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开发的除

外），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

让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出让文件获取方式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网上挂牌出让文件。竞买申请人可登录滨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jypt.bzggzyjy.

cn/bzweb/）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

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出让文件。

四、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

本次公告所涉及地块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

竞买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滨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三楼CA服务窗口申请办理数字证书

后，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并参与竞买（已

办理过数字证书的竞买人可直接登陆网上交易系统

使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2022年4月22日16时30分

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要求足额

缴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4月22

日16时30分。

五、网上挂牌时间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

2022-B009地块：2022年4月14日8时30分

至2022年4月24日9时。

2022-K002至2022-K005地块：2022年4月

14日8时30分至2022年4月24日9时5分。

2022-K011地块：2022年4月14日8时30分

至2022年4月24日9时10分。

2021-G032地块：2022年4月14日8时30分

至2022年4月24日9时15分。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

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

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入选人。

六、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

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滨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对网上挂牌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审

查通过者确定为竞得人。

七、联系方式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3186937

联系人：孙女士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43-3165508

联系人：杨女士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0543-3165535

联系人：李女士

2022年3月25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旭
阳 通讯员 封姗姗 报道）近日，经省
文旅厅审核统计，“十三五”期间，滨
州市省级以上文物保护项目资金执
行率为87%，排名全省第一。滨州
市多措并举推动文物保护项目资金
执行工作经验被省文旅厅发文推
广。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文物保

护项目申报、实施和资金管理，坚持
审批与监管并重、申报与实施并重，
严格执行文物保护资金管理使用标
准，落实检查监督责任，全力推进文
物保护项目顺利实施。

优化项目储备，提升项目质
量。提前策划，夯实项目储备，探索
建立滨州市文物保护备选项目储备
库。坚持“谋划一个、入库一个，成

熟一个、申报一个”原则，在确保完
成所有项目实施前期准备的基础
上，科学合理审慎编制项目保护方
案和预算，积极争取省级以上文物
保护资金支持。

设置绩效目标，优化项目实
施。市级文物部门与县级文物部门
充分沟通，在立足地方文物保护工
作实际的基础上，共同科学设置绩

效目标，清晰量化项目实施、资金执
行等关键指标任务。要求项目实施
单位在资金到位后，最迟半年内完
成工程招投标，一年内资金执行率
不低于50%，按绩效目标时间节点
推进项目进展，优化项目实施，并将
文保项目绩效目标落实情况列入市
对县（市、区）考核、评价范围。不能
如期完工的项目在本年度考核评价
中不得分，且被列入文物保护项目
延期名单，延长期内每年考核评价
扣分，直到项目完工在延期名单中
除名后，可不再影响当年度考核评
价成绩，项目没完成决不销账。

调度资金执行，推动项目实

施。建立《滨州市文物保护项目进
展及资金执行情况工作台账》，对县
（市、区）文保项目实施情况实行季
调度，动态掌握项目进展及资金执
行情况。资金到位三个月后仍没有
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的项目，将列
入工程进展、资金执行缓慢项目名
单，作为重点督导对象，实施跟踪督
办，列明现状、分析原因，督办项目
一个月内仍没有实质进展的，约谈
项目负责人，相关情况通报当地政
府。

现场督导项目进展，严抓项目
安全。将正在实施中的文物保护项
目列入全市文物安全检查巡查范

围，不定期开展实地督导检查，全面
了解工程进展，同时保证项目安全
实施。尤其是对工程进展、资金执
行缓慢的项目开展现场督导，找问
题、找不足、找原因，与项目实施单
位和影响项目进展的第三方现场协
商，拿出解决方案，推动项目实施。

进入“十四五”，市文化和旅游
局将继续扛牢文物保护工作责任，
按照资金“谁使用谁负责”原则，指
导、督导各县级文物部门全力做好
文物保护项目管理，推动文物保护
项目资金执行，确保文物事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助力更高水平富强
滨州建设。

我市文物保护项目资金执行工作经验获全省推广


